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（临兰征预公告〔2023〕14号）“地块1-2”土地征收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
信  息  公  示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》相关条款要求及临沂市《贯彻〈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的意见〉的实施细则》（临办发〔2022〕21号）的文件规定，山东工建发展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接受委托，对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（临兰征预公告〔2023〕14号）“地块1-2”土地征收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
一、地块概况

1、地块名称：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（临兰征预公告［2023］14号）“地块1-2”
2、地块位置：兰山区柳青街道清华园村，东侧为温凉河路，西侧和北侧为清华园村用地，南侧为临沂市中医医院高铁院区。
3、征收地块面积及用途：“地块1”征收地块面积为520平方米（0.78亩），“地块2”征收地块面积为7312平方米（10.968亩）。征收用途为城镇村道路及公园绿地，拟用于茶山二路道路项目建设。
4、涉及农村经济组织

兰山区柳青街道清华园村。

二、征求意见范围和主要事项
1、征求公众意见范围

征收土地所属村居及周边群众。

2、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

为听取公众对该地块征收有关工作的意见和诉求，识别社会稳定风险因素，制定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，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：征地及拟建项目对当地经济及社会的影响；征地及拟建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；征地及拟建项目对群众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的影响；对本次征地的其他意见或建议。
三、公众意见反馈方式

公众可在公示期间以信函、电子邮件、电话等方式，向我公司提交口头、电子或书面意见，也可到我公司反映意见。发表意见或诉求的公众请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以根据需要反馈。
四、评估单位及联系方式

1、评估单位：山东工建发展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
2、地  址：临沂市北城新区中央时代广场A座18楼
3、联系人：于工

4、电  话：0539-7206855

5、电子邮箱：sdgjly@yeah.net
五、公示周期
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公示5个工作日。
